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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市城区三轮车与电动四轮车管理办法

（2019 年 12 月 13 日桂林市人民政府令第 6 号公布，自 2020 年 2 月 1 日起施

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城区范围内三轮车与电动四轮车的有效

管理，保障道路交通安全，提升城市文明水平，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

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市城区范围内三轮车与电动四轮车管理坚持确保

交通安全与方便群众生活并重原则，保障涉及公共利益的特殊行

业的三轮车与电动四轮车行驶需要。

提倡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。

第三条 本市城区范围内三轮车与电动四轮车的使用、生产

及销售活动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四条 符合国家非机动车标准、符合国家机动车标准并已

列入《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》的三轮车与电动四轮

车，车辆所有人须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登记后方可上道

路行驶，尚未登记的车辆，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，应当取得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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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通行牌证。

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并已列入《特种设备目录》的三轮车与电

动四轮车，车辆所有人须按照《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》相关要

求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登记。

不符合上述规定的三轮车与电动四轮车按照本办法及相关规

定进行管理。

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负责全市城区范围内三轮车与电动四轮

车的统一管理工作，各城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、协调、实施本行

政区域内三轮车与电动四轮车的管理工作。

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三轮车与电动四轮车的道路交通

安全管理。

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负责优化、完善公共交通网络和三轮车与

电动四轮车道路运输的监督管理。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三轮车与电动四轮车的生产、销售的

监督管理。

城市管理、税务、民政、邮政管理、残疾人联合会等部门和

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分工，依法做好三轮车与电动四轮车的监督管

理工作。

第二章 通行管理

第六条 符合本办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的车辆可在本市城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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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围内的道路上行驶。非机动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行驶，在没有

划设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。机动车在没

有划分机动车道、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，应当在道路右侧靠中心

线行驶；没有划分道路中心线的，应当在道路中间行驶。

符合本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车辆仅限于封闭的工厂厂

区、旅游风景区、综合社区、步行街、游乐场所等限定区域使用，

不得上道路行驶，并应当按照安全标准作业。

不符合本办法第四条第一款、第二款规定的三轮车与电动四

轮车，禁止在上述区域内使用。

第七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道路通行情况，可以在

一定时间一定路段对三轮车与电动四轮车采取疏导、限制通行、

禁止通行等交通管理措施。

第三章 生产销售

第八条 禁止生产未取得生产许可证或者道路机动车辆产品

准入的三轮车与电动四轮车，禁止非法拼装、改装三轮车与电动

四轮车。

第九条 禁止销售未取得生产许可证或者道路机动车辆产品

准入生产的三轮车与电动四轮车，禁止销售非法拼装、改装的三

轮车与电动四轮车。

销售者出售三轮车与电动四轮车时应当真实、全面地告知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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买者车辆的质量、性能、用途、限制性使用规定、有效期限等信

息，并向购买者提供产品合格证明和发票。

第十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涉嫌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时，依

法行使下列职权：

（一）对涉嫌从事违法生产、销售活动的场所实施检查；

（二）向有关人员进行调查；

（三）查阅、复制有关合同、发票、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；

（四）查封或扣押非法生产、销售的未取得生产许可证或者

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准入的，或者非法改装、拼装的三轮车与电动

四轮车，以及直接用于生产、销售该项产品的原辅材料、包装物、

生产工具。

第四章 法律责任

第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的规定，生产者生产未取得生

产许可证或者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准入的三轮车与电动四轮车的，

或者非法拼装、改装三轮车与电动四轮车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

门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的有关规定处罚；构成犯

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，销售者销售未

取得生产许可证或者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准入生产的三轮车与电动

四轮车的，或者非法拼装、改装的三轮车与电动四轮车的，由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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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的有关规定

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，销售者未向购买者真实、

全面地说明出售的三轮车与电动四轮车的质量、性能、用途、限

制性使用规定、有效期限等信息，给购买者造成损失的，应当依

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；销售者对购买者提出的更换、退货、退

还货款或者赔偿损失的要求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的，除承担相

应的民事责任外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

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的有关规定处罚。

第十三条 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的三轮车与电动

四轮车在道路上行驶的，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等法律法规处理。

第十四条 三轮车与电动四轮车在使用过程中发生道路交通

事故的，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

通安全法》等法律法规处理。

涉及本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三轮车与电动四轮车在道路

上发生交通事故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配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

部门进行调查处理。

涉及本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三轮车与电动四轮车在本办

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区域内使用，发生交通事故、火灾事故的，

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配合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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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履行交通行政管理职

能，在履行行政行为及事故处理过程中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》（GA802）和《机

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》（GB7258）的规定，对本办法第四条所

规定的三轮车与电动四轮车的车辆属性进行判断。

三轮车与电动四轮车的车辆所有人或者使用人，对本条第一

款所规定的车辆属性判断有异议的，可依法向有关部门申请司法

鉴定。

第十六条 对符合国家机动车标准的三轮车与电动四轮车依

法实行强制报废制度，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等法律法规处理。

第十七条 未依法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，擅自利用三轮车

与电动四轮车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，由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处罚；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八条 车辆所有人或者使用人擅自利用三轮车与电动四

轮车在城市主要街道、重点区域和公共场所设摊经营、兜售物品的，

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并可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。

第十九条 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公开办事流程、执法依据，公

布举报电话，依法受理投诉举报，并将调查核实与处理结果及时

反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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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监督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，不

依法履行职责的，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

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一条 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三轮车与电动四轮

车管理公务的，由公安机关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

法》的规定予以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，法律法规有法律责任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为第四条第二款、第三款规定的三轮车

与电动四轮车设定两年过渡期限。

本办法施行以前，已购买的第四条第二款、第三款规定的三

轮车与电动四轮车，在过渡期限内应当严格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

理部门规定的路线和时间行驶；环卫、快递物流、市政施工等行

业在用的第四条第二款、第三款规定的三轮车与电动四轮车，由

行业主管部门加强统一编号和标识管理，并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

部门备案。

第二十四条 各县（市）人民政府的三轮车与电动四轮车管

理工作，可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